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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指定刊登法律廣告有效刊物
港澳台及海外每份零售9元港幣
廣東省外每份零售5元人民幣
廣東省每份零售4元人民幣

【香港商報訊】昨日，香港特區立法會審議通過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
責人就此發表談話：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維護
國家安全憲制責任的重大舉措，是全面履行維護國
家安全法定義務的實際成果，值得充分肯定。

上述負責人表示，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
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香
港維護國家安全是國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
分。憲法是我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根本法律依據。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的決定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
都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
任和立法義務。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制定《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進一步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為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
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提供了有力法制保障，有利
於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有利於依法維護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合法權利和自
由，有利於維持香港特別行政區長期繁榮穩定。

他說，我們注意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條例》立法過程經過了香港社會廣泛深入的公眾諮
詢和立法會認真全面的審議，條例草案經過修改完
善後獲得立法會全票支持通過。這充分體現了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社會各界和香港同胞堅定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堅定維護憲法和香
港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和法治秩序的
共同意志，具有廣泛社會基礎。我們相信，香港特別
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將會遵循並貫
徹法治原則，認真做好條例執行相關工作。

條例將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該負責人最後說，依香港基本法有關規定，香港特

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須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備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制定的
法律進行備案審查，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賦予全國人
大常委會的一項重要職權。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全國
人大常委會收到報送備案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後，將由相關工作機構依照法定職責和程序進行審
查，適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備案審查工作情況。

議員發言撐立法
當天，立法會加開會議，就《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處理餘下立法程序。在恢復二讀
辯論前，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共舉行 25 次會
議，已進行近 50 個小時討論，向特區政府提出逾
1000項提問，對條例草案及修正案進行了詳細的審
議。

會議於昨早9時開始。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較早前，
先逐一向全體立法會議員發信。他說，今次立法過程
標誌香港特區切實履行基本法的憲制重任、行政立法

機關群策群力、全港上下堅定保家衛國的決心，意義
重大。希望議員堅定支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讓
新制定的條例與香港國安法並駕齊驅，為香港構建健
全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

梁君彥於會議表示，維護國家安全、完成香港基本
法第23條立法是整個香港特區的憲制責任，大家都
希望盡快做好這項已耽誤了26年多的立法工作，為
國家安全做好防護屏障。

二讀辯論歷時約7小時，於昨午4時完成，88名議
員發言支持立法，平均發言時間約4至5分鐘。議員
們逐一就立法的急迫性、必要性、立法後的展望等方

面發表看法。他們表示能參與審議通過立法是光榮的
歷史使命，並建議特區政府在完成立法後做好對外解
說工作。條例草案予以二讀，獲在場議員舉手支持。

89票全部投贊成
之後，立法會進入全體委員會階段，審議政府提出

的91項修正案。會議稍後依次表決無修正案的條文
納入條例草案、有修正案的條文及標題、經修正的條
文及標題納入條例草案、新訂條文、條例草案增補新
訂條文、條例草案弁言。上述的議案、修正案、議題
均獲得過半數議員贊成通過。

昨晚約6時55分，經過近10小時的辯論、全體委
員會審議，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動議條例草案予以三
讀，並進行投票表決，最終以89票贊成、0票反對、
0票棄權，終於三讀通過。梁君彥當天破例投票，作
為立法會主席，他解釋說， 「投下贊成票，是因為條
例草案茲事體大。」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將於本月23日（本周六）
刊憲並生效。

立法會三讀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

全票通過！周六實施！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立法會昨日以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隨後表示，他將簽署《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法
案，並於3月23日刊憲公布實施。在席89位議員全投贊成票，立法會主席梁
君彥亦破例投贊成票，並說 「是因條例草案茲事體大」 ，故作出投票決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

特區立法成果
值得充分肯定

詳刊A2版

築牢安全根基 加快由治及興

【香港商報訊】記者林駿強報道：《維護國家安全
條例草案》昨於立法會獲三讀通過。對此，行政長官
李家超表示，這是香港的歷史時刻！特區第六屆政府
及第七屆立法會終於共同完成光榮使命，不負中央所
託，不負國家信任。

不負中央所託不負國家信任
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李家超向全體議員發言。 「今

日（指 3 月 19 日），是香
港的歷史時刻，是香港等
待了 26 年 8 個月零 19 日的
歷史時刻，是特區第六屆
政府和第七屆立法會終於
共同完成光榮使命的歷史
時刻，是香港特區共同譜
寫 光 榮 歷 史 的 驕 傲 時
刻！」他說，立法的憲制
責 任 和 歷 史 使 命 終 於 完
成 ， 《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條
例》三讀通過，國家安全
得到有效保障。

李家超續說，今年是習
近平主席提出總體國家安
全觀 10 周年，而今年履行
就基本法第 23 條本地立法
的憲制責任，完成了歷史
使命，不負中央所託，不

負國家信任。他承諾簽署《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的法
案，並將條例在23日刊憲公布實施， 「即《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將在2024年3月23日正式生效！」

李家超亦談到：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讓香港可
以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間諜活動、外國情報單位的
陰謀陷阱和敵對勢力的滲透破壞。我們可有效防範 『
黑暴』、 『顏色革命』；可有效防範 『港獨』和暴力
破壞，我們不需要再擔心破壞分子 『攬炒』香港、破

壞公共設施、擲汽油彈、縱火、毆打不同意見的市
民，把香港推到深淵，摧毀香港多年的建設。香港的
市民從今開始都不會再經歷這些傷害和悲痛。」

貫徹「一國兩制」重要里程碑
當天，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於社交網站表示，昨日意義

非凡，是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十分關鍵的里程
碑。隨維護國家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 「一國」原則
守得更牢固，中央對特區可以更放心，特區在 「兩制」
下高度自治的發揮空間亦必然更廣闊。他指出，雖然
新法例順利通過，但必須提防敵對勢力繼續惡意攻擊
和抹黑新法例，同時亦應理解可能有其他人對新法例
仍存有疑慮，未來會繼續爭取及把握機會，對新法例
具體內容再作詳細解說。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昨於立法會總結發言時表示，今
次立法是特區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的
重要里程碑。感謝法案委員會在一星期內進行共44
小時會議，連同較早前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討論，審
議時間合共近50小時，高效及順利地完成審議。他
表示，條例草案既是香港各界共同努力的成果，亦是
特區政府一直致力推展立法所交出的 「功課」。

鄧炳強強調，由特區自行訂立一套包含罪行、執法
權利、程序及措施的完整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將為全
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提供堅實的保障，使 「一國兩制」實踐行穩
致遠，不僅能鞏固特區的法治基礎，更有助維護國家
安全及香港繁榮穩定。

特首：這是香港的歷史時刻！

昨日，立法會通過《維護國家
安全條例草案》後，行政長官李
家超、特區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
員在立法會會議廳合照。

李家超Fb圖片

李家超（中）、林定國（左）和鄧炳強昨日出席立法會會議後晤傳媒。 中通社

立法會全票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
例草案》。

港澳辦、中聯辦、駐港國安公署、外交公署
祝賀支持《維護國家安全條例》順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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